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6号

对邯郸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51号建议的答复

吕媛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居民车辆停放问题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加快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工作，依法增加停车位数量
1.2014年政府出台的《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对缓解停车难问题提出了意见：“小区内退化严重的绿地经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后，可变更为停车位，缓解小区停车紧张的压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3.2015年出台的《河北省物价局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的通知》（冀价经费〔2015〕33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住宅小区停车服务收费和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住宅区公共性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也就是车辆停放服务费标准由业主与管理单位协商确定。
因此，组建小区业主委员会是开辟小区地上停车位工作的重要环节。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全体业主召开业主大会，对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或场地的开辟成停车场位依法做出决定，并通过协商确定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今年我局将对各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居委会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依法依规加快业主委员会的组建步伐。充分征求业主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召开业主大会，共同决定是否开辟公共道路或公共场地、部分绿地改造后用于车辆停放。同时，可将较宽的道路一侧划出停车带等方式，增加车位从而增加地面停车位数量，最大限度地解决院内停车位的问题。
二、贯彻落实《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修正案》，解决新建小区停车难问题
《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修正案》（市政府第166号令）对小区车辆停放问题进行规范和明确：“建设单位出售物业管理区域内车库、车位的，应当在出售前依法办理车库、车位预售许可或者物权登记。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库、车位，不得出售给本物业管理区域业主以外的人员。建设单位出租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车库、车位的，应当首先出租给本物业管理区域业主。在满足本区域业主需要后，建设单位可以将车库、车位出租给本区域业主以外的其他人，租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继续指导区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完善和规范住宅小区业主车辆的出入、停放和疏导等管理制度
督导企业加强对小区出入车辆的停放管理，对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要依照《邯郸市物业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制止业主的违停行为，对拒不服从管理的要及时向消防主管部门和辖区派出所报告，由职能部门依法查处。
四、合理划定社区周边及街巷停车泊位，增加停车位数量
公安交警部门今年将继续在大型社区周边及小街巷上，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划分停车位，非交通要道开通停车位及设立流动泊位进行动态管理，包括改变地下停车位只售不租的传统模式，让私家车停入地下停车场，完善停车管理工作。但实施起来还有一些问题，如一些小街巷不具备停车条件，而小街巷的主要功能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畅通。市城管和公安部门将在今年的工作中重点考虑利用各种边角余地建设停车位，增设停车场地。对于一些符合条件具备建设要求的场地进行开发最大程度的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
五、研究探索在小区内建设智能立体停车场措施
关于引入社会资金建设智能立体停车场问题，今年计划在老旧小区综合改善工程中选出试点小区进行探索，但首先要征求小区全体业主意见，有业主委员会的要充分发挥作用，召开业主大会决定是否建设立体车位、建设位置和资金的筹措（如，是利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还是引入立体停车场建设方）、收费标准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小区所在街道（乡镇政府）牵头，召集由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公安派出所、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参加的社区联席会议，共同协调解决在建设立体停车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六、继续配合公安、城管部门开展住宅小区及周边机动车停放整治工作，协调、督促开发企业将未售出的车位进行出租
2018年，主城区已有98个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对地下车位实行了租售并举，陆续出租车位4952个。同时，对有施划条件的341个小区在地面上施划车位16187个，极大的规范了小区机动车辆的有序停放。今年将继续抓好此项工作，最大限度的发挥地下停车库的利用率。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4月29日






















领导签发：王兆社
联系人及电话：于建宏  3271099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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